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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费永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燕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杜辉全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28-82693504 

传真 028-82693500 

电子邮箱 feiyang@safine.cn 

公司网址 www.safine.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兴新路 128

号 邮编：61113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64,672,233.00 52,131,105.62 24.0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334,402.47 48,748,041.51 15.5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64 1.42 15.4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2.89% 6.49%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流动比率 5.52 9.41 - 



利息保障倍数 35.84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40,091,902.72 43,588,084.57 -8.0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86,360.96 9,595,214.87 -20.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963,019.76 8,601,231.2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48,200.97 21,973,900.07 -47.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4.44% 18.57%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3.25% 16.6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9 0.2794 -20.94%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9,834,250 57.76% 0 19,834,250 57.7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882,550 49.16% 0 16,882,550 49.16% 

      董事、监事、高管 1,834,250 5.34% 0 1,834,250 5.3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4,505,750 42.24% 0 14,505,750 42.2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650,650 31.02% 0 10,650,650 31.02% 

      董事、监事、高管 5,505,750 16.03% 0 5,505,750 16.0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34,340,000 - 0 34,34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四川先锋

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 

23,999,000 0 23,999,000 69.8864% 8,000,000 15,999,000 

2 龙迪 3,805,800 0 3,805,800 11.0827% 2,855,100 950,700 

3 费永刚 3,534,200 0 3,534,200 10.2918% 2,650,650 883,550 

4 成都安锋 1,500,000 0 1,500,000 4.3681% 500,000 1,000,000 



商务信息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5 成都安晨

商务信息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1,500,000 0 1,500,000 4.3681% 500,000 1,000,000 

6 陈军伟 1,000 0 1,000 0.0029% 0 1,000 

合计 34,340,000 0 34,340,000 100.00% 14,505,750 19,834,25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费永刚系公司法人股东四川先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同时是公司有限合

伙企业股东安晨商务、安锋商务的出资人，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0.00%                   50.00% 

25.93%                           50.00%  50.00% 

 

74.07% 

 

  

10.29%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 

2017 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修

订前的收入准则简称“原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并针对特定交易（或

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先锋汽车 

69.89％ 

成都安好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费永刚 

龙迪 

11.08％ 

安晨商务 

4.37％ 

杜辉英 

费漾 

安锋商务 

4.37％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按照新修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

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

响数进行调整。 

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本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执行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对于最

早可比期间期初之前或 2020 年年初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未进行追溯调整，而是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

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

摊交易价格。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预收款项 184,800.01 -184,800.01 -  

合同负债  163,539.83 163,539.83  

其他流动负债  21,260.18 21,260.18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本期的利润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报表数 假设按原准则 影响 

营业成本 22,307,635.85  21,768,645.81  +538,990.04  

销售费用 120,105.51  659,095.55  -538,990.04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 

财政部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 号》（财会〔2019〕21 号，以下简称

“解释第 13 号”），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 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

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

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

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 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试”

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3 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 号对本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3）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

号），自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



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

金减让，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规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